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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使用設定 

「投資人集保資料查詢系統」（以下稱本系統），登入首頁如下圖： 

 

(一)本系統支援環境： 

1.個人電腦： 

(1) 支援 Windows 10 作業系統，及 Chrome、Firefox、Edge 等瀏覽器（請勿使用

IE），螢幕解析度建議設定為 1024x768（含）以上。 

(2) 使用電子憑證登入，首次登入本系統，需安裝安控中介元件。除證券下單憑證可儲

存於電腦外，其餘卡片式憑證，需備有讀卡機。 

(3) 使用 TW FidO 登入，不需安裝系安控中介元件。

(4)Mac 電腦只能使用TW FidO 登入。 

2. 手機、平板： 

(1) 支援 Android7.0 以上、iOS11.3 以上之作業版本，及 Chrome、Safari 等瀏覽器。

(2)使用 TW FidO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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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註冊及綁定 TW FidO︰需持有自然人憑證及讀卡機，並於行動裝置內下載 

「TW FidO 台灣行動身分識別」APP，透過電腦上網至內政部 TW FidO 網站（網

址︰https://fido.moi.gov.tw）註冊並綁定裝置後，即可以儲存裝置內的生物特徵 

（指紋或臉部）進行身分驗證。

(二)首次使用設定 

1. 安裝本系統安控中介元件 

使用個人電腦首次登入本系統， 

(1) 未安裝安控中介元件時，跳出以下畫面。 
 

(2) 使用 TW FidO 登入，請點擊「取消」﹔使用電子憑證登入，請點擊「確定」

後，開始下載安控中介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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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或「﹀」，再點選「開啟」，開啟下載的安控中介元件。 
 

(3) 點選「安裝」，開始安裝安控中介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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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完成」，完成安控中介元件之安裝。 

 

(5) 於完成安裝後，PC 右下方工具列會出現集保中介程式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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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頁及功能選單 

本系統首頁提供功能選單，說明如下： 

1. 尚未以電子憑證登入，點擊首頁右上方 MENU 按鈕 ，展開選單，包含：使用憑證

一覽表、系統導覽、Q&A、聯絡資訊：本公司地址、聯絡電話。 

 

 

2.以電子憑證登入後，點擊首頁右上方 MENU 按鈕               ，展開選單，多了：返回查詢類別、

查詢進度、登出等三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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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憑證一覽表 

 

本系統需使用本公司認可之電子憑證(CA)，請於本系統網頁按右上角按鍵，點選「使用

憑證一覽表」。 

(二) Q&A 

 

列出使用本系統常遇到的問題，於點擊問題後，會顯示對應的回答，請於本系統網頁按

右上角按鍵，點選「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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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詢類別 

 

1. 自然人以電子憑證或 TW FidO 登入後，查詢類別分為三類： 

 

(1) 投資人/監護人查詢-投資人申請查詢本人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或監護人申請查詢受

監護人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 

(2) 法定代理人查詢-法定代理人(父或母)代理未成年子女申請查詢集中保管標的資料。 

(3) 繼承人查詢-繼承人申請查詢被繼承人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 

自然人得以同一電子憑證申請不同類別資料，例如：點選「投資人/監護人查詢」查詢

本人資料後，於完成申請或點選右上角按鍵選擇「返回查詢類別」，再點選「法定代

理人查詢」，可代理未成年子女申請查詢資料。申請查詢完畢，請按「登出」。 

2. 法人以電子憑證登入後，限申請查詢法人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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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查詢進度 

 

申請人收到下載查詢資料之手機簡訊通知，或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後，可查詢本次及

半年內申請查詢案件之進度。 

 

 

 

 

 

 

 

各階段進度說明如下： 

1. 收件(綠燈)：於申請人輸入申請資料並確認無誤後，按「確定」鍵，即完成申請作業。 

投資人查詢 

 
法定代理人、繼承人查詢 

 

2. 審核(綠燈)：法定代理人代理申請未成年子女資料或繼承人申請被繼承人資料，本公司須

檢視 MyData 平臺之現戶全戶戶籍資料、電子戶籍謄本或下載繼承案件戶籍謄本，用以

確認申請人與查詢對象之法律關係後，經審核符合申請資格，即顯示綠燈，本公司即以

手機簡訊通知申請人繳交查詢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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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件(紅燈)：法定代理人或繼承人申請，如 MyData 平臺之現戶全戶戶籍資料未申請或

未傳送﹔未上傳電子戶籍謄本，或上傳電子戶籍謄本不清晰、不完整，致無法進行驗證；

或提供之案件編號或授權碼錯誤，致無法下載繼承案件戶籍謄本，或經審核申請人不具

備申請資格等情形，本公司無法受理申請，即以手機簡訊通知申請人退件原因。 

 

 

4. 逾期(紅燈)：申請人未於期限內繳交查詢費，申請失效，需重行申請。 
 

5. 下載(綠燈)：本公司完成調閱，申請人收到手機簡訊通知，或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即

可下載查詢結果，點擊「下載」按鈕後，開始下載查詢結果 PDF 檔，需輸入申請人身分

證字號/統一編號，方能開啟查詢結果檔案。 

 

(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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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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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登出 

 

於完成申請或查詢進度，返回「查詢類別」頁面，請按右上角按鍵，點選「登出」後返回本

系統首頁。 

（查詢類別）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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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 TW FidO 

請先準備自然人憑證、讀卡機，使用電腦上網連結至內政部 

「TAIWAN FidO 臺灣行動身分識別」網站（網址： 

https://fido.moi.gov.tw/）註冊並綁定裝置，步驟如下： 

1. 下載TW FidO APP：請至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或於

官網點選「下載APP」掃描 QR Code 下載。 

 

 

 

 

 

 

2. 點選「註冊/綁定」。 
 



17 
 

3. 將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輸入身分證字號及自然人憑證 PIN 碼，按 

「送出」。 
 

4. 首次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需至內政網站安裝安控元件，安裝完畢後， 

需關機重行開機，再按 B-C 步驟操作。 

 

5. 填寫電子信箱（必填，推播活動訊息）、手機號碼，按「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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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閱讀隱私保護政策及使用說明後，勾選「同意」。 
 

7. 完成自然人憑證驗證後，電腦畫面出現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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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手機或平板開啟 TW FidO APP，按下左邊「驗證服務」，將掃描器對準

電腦畫面上之 QR Code。 

 

 

 

 

 

 

 

 

9. 同意以臉部或指紋作為身分辨識驗證，請按「是」，出現一組驗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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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電腦畫面 QR Code 下方欄位，輸入 TW FidO APP 顯示之驗證碼

後，按「驗證碼送出」，於下方出現「驗證碼驗證成功。 

  

11.請於手機或平板 TW FidO APP 點選「確定」後，完成註冊及綁定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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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查詢作業 

(一) 投資人查詢 

 

(1) 登入 

i. 投資人申請查詢本人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使用網路連結至本系統，點選 

「登入」。 

 

ii. 輸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選擇憑證種類，並輸入圖形驗證碼後，按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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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查詢類別-「投資人/監護人查詢」(自然人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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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登入畫面) 
 

(3) 同意個資告知聲明 

申請人於詳閱本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後，於下方核取窗打勾， 按「確

定」後進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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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寫申請資料 

標示*欄位資訊必須填寫，且須通過手機號碼驗證。 

 
 

A. 申請人姓名/名稱：請輸入申請人完整姓名或名稱。 

B. 申請人更名：申請人曾經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名稱。本公司調閱如有不同戶名

之帳戶資料，將用以核對是否為投資人本人之資料，如未輸入，將電請申請人補傳載有

申請人更名記事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公司登記表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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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請人手機號碼：請輸入申請人之手機號碼，按下「手機號碼驗證」，本系統將會發送

驗證碼簡訊至申請人的手機，請於顯示時間內，於跳出的視窗輸入驗證碼後，按下「確

定」，即完成手機號碼驗證。如逾時未完成，可按「重送」，將再次發送驗證碼。 

 

D. 查詢帳戶：可以選擇查詢投資人名下全部帳戶或是特定帳戶，如選擇查詢特定帳戶，需

輸入保管劃撥帳戶 11 碼或債票券帳戶 22 碼。如選擇查詢特定帳戶，需確認輸入帳號

是否正確，如輸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用。 

E. 查詢證券種類：可以選擇查詢投資人名下全部證券或是特定證券。如選擇查詢特定證 

券，需輸入證券代號，最多十組，需確認輸入證券代號是否正確，如輸入錯誤，導致查

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用。 

F. 查詢事項：分為三類，可以單選或多選： 

a. 選擇「開戶參加人明細資料」，可查得投資人於往來參加人（包含：證券商、投信公

司、清算交割銀行及發行公司）資料。需輸入指定日期，點選日曆輔助輸入查詢日

期資料，日期不得早於 79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27 
 

b. 選擇「特定日餘額資料」，可查得投資人於特定日之帳戶餘額資料。需輸入指定日期，

最多可輸入 5 個日期，日期不得早於 79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c. 選擇「特定期間異動資料」，可查得投資人於特定期間內之異動資料。需輸入指定查詢

期間起迄日，最多可以輸入兩組特定期間，起日不得早於 79 年 1 月 1 日，迄日不

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G. 發票寄送資訊：請拉選「縣/市」、「區/市/鄉/鎮」，反灰欄位即自動出現「郵遞區號」， 請輸

入完整路名（需包含路/街/大道等字），請逐欄填寫完整。本公司申請人完成繳費後，

開立發票寄送申請人，如由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配偶或同事等）代為收受發票，

需於「發票收受人」欄位填寫代收人姓名。 

H. 發票開立資訊，如點選「自然人」，開立電子發票抬頭為申請人本人；如選擇「法人」， 請

輸入抬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用以開立電子發票。 

(5) 退款帳戶資訊：不限申請人開立之存款帳戶，亦可填寫匯款人或第三人之存款帳戶。請

務必拉選正確之金融機構，並確認填寫之存款帳戶帳號及戶名完整無誤。如有逾期繳費

等情形，將按照退款帳戶資訊，進行退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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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請作業。

如輸入資料有誤，可按「重設」清除資料後重行輸入。 

如查詢類別錯誤，請按「返回查詢類別」，重行選擇類別申請。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7) 確認申請資料 
 

請確認輸入的申請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如輸入資料有誤，請按「回上一頁」修改資料。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請作業，無法再修改申請內容。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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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留存繳款資訊 

申請完成後，網頁顯示本次申請之查詢編號、繳費期限、金額及繳款方式，可按「列

印」留存繳款資料，如按「結束」即回到查詢類別。 

 

 

 

 

 

 

 

 

如未列印留存資訊，可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再於「繳款資訊」項下點選 

「檢視」，即出現繳款資訊畫面，可按「列印」留存繳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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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收到完成調閱簡訊 

申請人於期限內完成繳款，本公司即進行調閱，並將查詢結果檔案加密後存放至本系

統，並發送完成調閱之簡訊至申請人留存之手機號碼。 

 

 

 

 

 

(10) 下載查詢結果報表 

A. 申請人透過電腦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查看本筆申

請紀錄，如顯示「下載」（綠燈），按「下載」鍵，並輸入申請人之身分證字號/統一編

號，即可開啟查詢結果報表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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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人使用手機、平板登入本系統，需先自行下載 Adobe Acrobat Reader 的 APP 方

能打開，流程如下圖： 

1.進行檔案下載 2.檢查檔案是否有毀損 
 

3. 選取開啟 PDF 檔案的 4.開啟 PDF 檔案進行瀏覽

Adobe Acrobat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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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護人查詢 

監護人申請查詢受監護人集中保管標的資料，得提供載有監護人及受監護人監護記事之電子戶籍

謄本，或提供法院選定監護人之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申請方式如下： 

1、先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申請受監護人之電子戶籍謄本 

(1)監護人或與受監護人同受戶籍之人，使用個人電腦透過網路連結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

訊網」(網址: https://www.ris.gov.tw)點選「網路 申辦服務 / 戶籍謄本 / 電子戶籍謄本

申辦作業 」。 

 

 

 

 

 

 

 

 

 

 

 

(2)申請人使用自然人憑證，點選「現戶部分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或「現戶全戶電子戶籍

謄本申辦作業」，申請載有監護人及受監護人獨立記事之電子戶籍謄本。請注意電子戶籍謄

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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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人選擇「現戶部分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 

 

3.請勾選顯示內容：勾選「顯示全戶個人記事欄內容」，並於「部分人口」欄位，輸入監護人及受

監護人之身分證字號。 

5.電子戶籍謄本密碼保護機制：因本公司須進行驗證作業，請輸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

作為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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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人選擇「現戶全戶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 

 

3.請勾選顯示內容：勾選「顯示全戶個人記事欄內容」，內容需載有監護人及受監護人二筆獨立記

事。 

5.電子戶籍謄本密碼保護機制：因本公司須進行驗證作業，請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設

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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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成功後，請點選「瀏覽電子戶籍謄本（PDF 檔）」或「下載簽章檔」。 

 

電子戶籍謄本分為「紙本」及「檔案」二種形式，請擇一申領： 

A. 紙本：點選「瀏覽電子戶籍謄本」，下載並存為 pdf 檔，或列印後拍照(需顯示

整頁之浮水印、騎縫章、押花及 42 碼之中英文混合驗證碼)，再轉存為

pdf、jpg、jpeg 檔； 

B. 檔案：點選「下載簽章檔」，下載.asdt 密文檔，請勿儲存於未經掃毒之載體， 

以免無法上傳至本系統。 

(6) 請檢查電子戶籍謄本內容需載有監護人及受監護人二人之獨立記事，包含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父/母或配偶姓名、更名記事等。請注意電子戶籍謄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

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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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至本系統申請查詢受監護人集中保管標的資料 

(1)登入 

A.監護人申請查詢受監護人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使用網路連結至本系統，點選「登入」。 

 

 

B.監護人輸入身分證字號，選擇憑證種類，並輸入圖形驗證碼後，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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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查詢類別-「投資人/監護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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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個資告知聲明 

監護人於詳閱本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後，於下方核取窗打勾，按

「確定」後進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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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類別選擇「監護人查詢受監護人資料」，標示*欄位資訊必須填寫，且須通過手機號碼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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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請人(監護人)姓名/名稱：請輸入監護人完整姓名。 

B.申請人(監護人)更名前姓名：監護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子戶籍謄

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C.申請人(監護人)手機號碼：監護人請輸入手機號碼，按下「手機號碼驗證」，本系統將會發送驗

證碼簡訊至法定代理人的手機，請於顯示時間內，於跳出的視窗輸入驗證碼後，按下「確定」，即

完成手機號碼驗證。如逾時未完成，可按「重送」，將再次發送驗證碼。 

 

 

  

 

 

 

 

 

 

 

 

 

 

D.查詢對象(受監護人)身分證字號：請輸入受監護人之身分證字號，需與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記

載相符。 

E.查詢對象(受監護人)姓名：請輸入受監護人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記載相符 

F.查詢對象(受監護人)更名前姓名：受監護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子戶

籍謄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G.法律關係證明文件： 

a.上傳內政部網站申請之「電子戶籍謄本」：點選「紙本」檔案，請上傳內政部網站申領之電

子戶籍謄本 pdf檔，或列印後拍照(需顯示整頁之浮水印、騎縫章、押花及 42 碼之中英文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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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碼)，轉存之 pdf、jpg、jpeg 檔，最多上傳10 個﹔或點選「密文檔案」，請上傳電子戶

籍謄本 asdt.密文檔，最多上傳 2 個，共 12MB。請檢查內容需載有監護人及受監護人二人之

獨立記事，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父/母或配偶姓名、更名記事等。請注意電子

戶籍謄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請。 

b.法院選定監護人之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請上傳法院選定監護人之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

明書(檔案為pdf、jpg、jpeg格式），最多上傳10 個檔案。 

H.查詢帳戶：可以選擇查詢受監護人名下全部帳戶或是特定帳戶，如選擇查詢特定帳戶，需輸入

保管劃撥帳戶 11 碼或債票券帳戶 22 碼。如選擇查詢特定帳戶，需確認輸入帳號是否正確，如

輸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I.查詢證券種類：可以選擇查詢受監護人名下全部證券或是特定證券。如選擇查詢特定證券，需

輸入證券代號，最多 10 組，且需確認輸入證券代號是否正確，如輸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

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J.查詢事項：分為三類，可以單選或多選 

a.選擇「開戶參加人明細資料」，可查得受監護人於往來參加人（包含：證券商、投信公司或清

算交割銀行）開立之帳戶資料。需輸入指定日期，點選日曆輔助輸入查詢日期資料，日期不

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b.選擇「特定日餘額資料」，可查得受監護人於特定日之帳戶餘額資料。需輸入指定日期，最多可

輸入 5 個日期，日期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c.選擇「特定期間異動資料」，可查得受監護人於特定期間內之異動資料。需輸入查詢期間起迄

日，最多可以輸入兩組特定期間，起日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迄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

前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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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發票寄送資訊：請拉選「縣/市」、「區/市/鄉/鎮」，反灰欄位即自動出現「郵遞區號」，請輸入完

整路名（需包含路/街/大道等文字），請逐欄填寫完整。本公司俟申請人完成繳費後，開立發

票寄送申請人，如由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申請人之配偶或同事等）代為收受發票，需

於「發票收受人」欄位填寫代收人姓名。 

L.發票開立資訊，如點選「自然人」，開立電子發票抬頭為申請人本人；如選擇「法人」，請輸入

抬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用以開立電子發票。 

M.退款帳戶資訊：不限申請人開立之存款帳戶，亦可填寫匯款人或第三人之存款帳戶。請務必

拉選正確之金融機構，並確認填寫之存款帳戶帳號及戶名完整無誤。如有逾期繳費等情事，

將按照退款帳戶資訊，進行退款作業。 

N.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請作業。如輸入資料有誤，可按「重設」清除

資料後重行輸入。 

如查詢類別錯誤，請按「返回查詢類別」，重行選擇類別申 請。如不申請查詢，請按

「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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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確認申請資料 

 

請確認輸入的申請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請作業，無法再修改申請內容。 

如輸入資料有誤，請按「回上一頁」修改資料。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6)等待電子戶籍謄本資料上傳與掃毒 

 



44 
 

(7)完成申請 

監護人申請完成，需等待本公司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驗證電子戶籍謄本，並確認申請人具備監護人資

格 

 
 

(8)收到審核結果簡訊通知 

A.審核通過 

經本公司登入內政部網站，完成電子戶籍謄本之驗證或下載作業，確認申請人具備監護人身分，以簡

訊發送繳款通知至監護人留存之手機號碼。 

 

 

 

 

 

 

 

 

 

 

 



45 
 

監護人亦得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於「繳款資訊」項下點選「檢

視」，即出現繳款資訊畫面，可按「列印」留存繳款資料。 

 

 

 

B.審核不通過 

如有未上傳電子戶籍謄本資料，或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資料無法驗證申請資料建檔錯誤或申請人不符

資格等情事，本公司以簡訊發送退件簡訊至監護人留存之手機號碼。 

監護人亦可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如本筆出現「退件」（紅燈），

表示審核未通過。 

 

 

 

(9)收到完成調閱簡訊 

監護人於期限內完成繳款，本公司即進行調閱，並將查詢結果檔案加密後存放至本系統，並發送完成

調閱之簡訊至申請人留存之手機號碼。 

檢視(監護人) 

檢視(監護人) 

檢視(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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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載查詢結果報表 

A. 監護人使用個人電腦，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查看本筆

申請紀錄，按「下載」鍵，輸入監護人之身分證字號，即可開啟查詢結果報表 pdf 檔。 

 

 

 

B.監護人使用手機、平板登入本系統，需先自行下載 Adobe Acrobat Reader 的APP 方能打

開，流程如下圖： 

1.進行檔案下載 2.檢查檔案是否有毀損 

 

 

檢視(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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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取開啟 PDF 檔案的  4.開啟 PDF 檔案進行瀏覽 

Adobe Acrobat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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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定代理人查詢 

 

一、 法定代理人使用自然人憑證、晶片金融卡或 TW FidO 登入，可連結至數

位發展部 MyData 平臺，將現戶全戶戶籍資料提供作為法律關係證明文

件，確認申請人具備申請資格，及與未成年子女之法律關係。 

（1） 登入 

A. 法定代理人使用網路連結至本系統，點選「登入」。 

 

B. （自然人憑證驗證）法定代理人輸入身分證字號、選擇自然人憑證、輸入圖形驗

證碼後，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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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金融卡驗證） 

法定代理人輸入身分證字號、選擇憑晶片金融卡、輸入圖形驗證碼後，按「登入」。 
 

 

出現身分識別頁面輸入畫

面，輸入金融卡密碼後，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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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FidO 驗證) 

法定代理人輸入身分證字號、拉選「TW FidO 行動識別」、輸入圖形驗證碼，按 

「登入」。 
 

 

電腦畫面顯示登入本系統之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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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手機/平板之 TW FidO APP，點選左方「驗證服務」，將掃描器對準電腦之 QR 

Code。如已逾時，請回電腦按「重新產生 QR Code」。 

 

 

 

 

 

 

 

 

 

 

出現詢問您是否嘗試登入本系統，請點選「是」，並以臉部或指紋驗證身分，驗證通

過後，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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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憑證驗證通過後，電腦跳轉至查詢項目頁面，點選查詢類別-「法定代理人查

詢」。 

 
 

（3） 同意個資告知聲明 

法定代理人於詳閱本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後，於下方核取

窗打勾，按「確定」後進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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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逐欄輸入，法律關係證明請勾選「至MyData平台傳送「現戶全戶戶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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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晶片金融卡登入本系統)需以晶片金融卡驗證身分，再登入 MyData 平臺 

請輸入西元出生年月日，再按「前往驗證晶片金融卡」。 

 

出現身分識別頁面輸入畫面，輸入金融卡密碼後，按「確定」。通過驗證後，將連結至

MyData 平臺，請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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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MyData 平臺，請詳閱服務條款，視窗拉到底端，於方框勾選同意並了解， 

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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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勾選「同意傳送」，將現戶全戶戶籍資料傳送至本公司。 

 

 

出現 請完成畫面，請按「結束」，即回到查詢項目畫面，如不再 請，請按右上角按

鍵，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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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然人憑證或 tw fidO 登入本系統)先登入 MyData 平臺，再驗證身分 

至 MyData 平臺，請詳閱服務條款，視窗拉到底端，於方框勾選同意並了解，並請輸入

出生年月日，按「下一步」。

 

 

 



59 
 

 

需進行身分驗證，使用自然人憑證請按「插卡憑證」，按「下一步」，需輸入憑證密碼。 
 

 

使用  TW-FidO 請按「免插卡驗證」，出現 QR Code，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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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手機/平板之 TW FidO APP，點選左方「驗證服務」，將掃描器對準電腦之

QR Code。 

 

 

 

 

 

 

 

 

 

 

出現詢問您是否嘗試登入本系統，請點選「是」，並以臉部或指紋驗證身分，驗證通

過後，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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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勾選「同意傳送」，將現戶全戶戶籍資料傳送至本公司。 

 

 

出現 請完成畫面，請按「結束」，即回到查詢項目畫面，如不再 請，請按右上角按

鍵，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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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請資料欄位，請參考以下說明︰ 

A.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姓名：請輸入法定代理人完整姓名。 

B.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更名：法定代理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

子戶籍謄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C.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手機號碼：法定代理人請輸入手機號碼，按下「手機號碼驗證」，本

系統將會發送驗證碼簡訊至法定代理人的手機，請於顯示時間內，於跳出的視窗輸入驗證碼後，按

下「確定」，即完成手機號碼驗證。如逾時未完成，可按「重送」，將再次發送驗證碼。 

 

 

 

 

 

 

 

 

D.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父或母擇一勾選。 

E. 查詢對象(未成年人)身分證字號：請輸入未成年人之身分證字號，需與上傳之電子

戶籍謄本記載相符。 

F. 查詢對象(未成年人)姓名：請輸入未成年人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記載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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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查詢對象(未成年人)更名：未成年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上傳之

電子戶籍謄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H. 法律關係證明文件：法律關係證明請勾選「MyData 平臺現戶全戶戶籍資料」。 

I. 查詢帳戶：可以選擇查詢未成年子女名下全部帳戶或是特定帳戶，如選擇查詢特定

帳戶，需輸入保管劃撥帳戶 11 碼或債票券帳戶 22 碼。如選擇查詢特定帳戶，需確

認輸入帳號是否正確，如輸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J. 查詢證券種類：可以選擇查詢未成年子女名下全部證券或是特定證券。如選擇查詢

特定證券，需輸入證券代號，最多 10 組，且需確認輸入證券代號是否正確，如輸

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K. 查詢事項：分為三類，可以單選或多選 

a. 選擇「開戶參加人明細資料」，可查得未成年子女於往來參加人（包含：證券 

商、投信公司或清算交割銀行）開立之帳戶資料。需輸入指定日期，點選日曆輔

助輸入查詢日期資料，日期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b. 選擇「特定日餘額資料」，可查得未成年子女於特定日之帳戶餘額資料。需輸入指

定日期，最多可輸入 5 個日期，日期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

詢日之前 1 日。 

c. 選擇「特定期間異動資料」，可查得未成年子女於特定期間內之異動資料。需輸入

查詢期間起迄日，最多可以輸入兩組特定期間，起日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

迄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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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發票寄送資訊：請拉選「縣/市」、「區/市/鄉/鎮」，反灰欄位即自動出現「郵遞區

號」，請輸入完整路名（需包含路/街/大道等文字），請逐欄填寫完整。本公司申請

人完成繳費後，開立發票寄送申請人，如由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申請人之配

偶或同事等）代為收受發票，需於「發票收受人」欄位填寫代收人姓名。 

M. 發票開立資訊，如點選「自然人」，開立電子發票抬頭為申請人本人；如選擇「法

人」，請輸入抬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用以開立電子發票。 

N. 退款帳戶資訊：不限申請人開立之存款帳戶，亦可填寫匯款人或第三人之存款帳 

戶。請務必拉選正確之金融機構，並確認填寫之存款帳戶帳號及戶名完整無誤。如

有逾期繳費等情事，將按照退款帳戶資訊，進行退款作業。 

O.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請作業。

如輸入資料有誤，可按「重設」清除資料後重行輸入。 

如查詢類別錯誤，請按「返回查詢類別」，重行選擇類別申請。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5） 確認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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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輸入的申請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 請作業，無法再修改申請內容。

如輸入資料有誤，請按「回上一頁」修改資料。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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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定代理人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需先取得載有法定代理人及未成年子

女獨立記事之電子戶籍謄本，申請方式如下︰ 

2. 先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請未成年子女之電子戶籍謄本 

（1） 法定代理人或與未成年子女同戶籍之人，使用個人電腦透過網路連結至「內政部

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ris.gov.tw)點選「網路 申辦服務 / 戶籍

謄本 / 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 」。 

 

 

 

 

 

 

 
（2）  請人使用自然人憑證，點選「現戶部分電子戶籍謄本 辦作業」或「現戶全戶

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申請載有法定代理人及未成年人獨立記事之電子戶籍謄

本。請注意電子戶籍謄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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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人選擇「現戶部分電子戶籍謄本申 辦作業」 
 

 

 

3.請勾選顯示內容：勾選「顯示全戶個人記事欄內容」，並於「部分人口」欄位，輸

入法定代理人及未成年子女之身分證字號。 

5.電子戶籍謄本密碼保護機制：因本公司須進行驗證作業，請輸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

證統一編號，作為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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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人選擇「現戶全戶電子戶籍謄本 辦作業」 
 

 

3.請勾選顯示內容：勾選「顯示全戶個人記事欄內容」，內容需載有法定代理人及未

成年人二筆獨立記事。 

5.電子戶籍謄本密碼保護機制：因本公司須進行驗證作業，請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

統一編號，設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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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成功後，請點選「瀏覽電子戶籍謄本（PDF 檔）」或「下載簽章檔」。 

 

 

電子戶籍謄本分為「紙本」及「檔案」二種形式，請擇一    領： 

A. 紙本：點選「瀏覽電子戶籍謄本」，下載並存為 pdf 檔，或列印後拍照(需顯示

整頁之浮水印、騎縫章、押花及 42 碼之中英文混合驗證碼)，再轉存為

pdf、jpg、jpeg 檔； 

B. 檔案：點選「下載簽章檔」，下載.asdt 密文檔，請勿儲存於未經掃毒之載體， 

以免無法上傳至本系統。 

（6） 請檢查電子戶籍謄本內容需載有法定代理人及未成年人二人之獨立記事，包含姓名、

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父/母或配偶姓名、更名記事等。請注意電子戶籍謄本供查驗

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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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至本系統 請查詢未成年子女集中保管標的資料 

（6） 登入 

C. 法定代理人申請查詢未成年子女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使用網路連結至本系

統，點選「登入」。 

 
D. 法定代理人輸入身分證字號，選擇憑證種類，並輸入圖形驗證碼後，按「登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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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查詢類別-「法定代理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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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意個資告知聲明 

法定代理人於詳閱本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後，於下方核取窗打勾，

按「確定」後進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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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標示*欄位資訊必須填寫，且須通過手機號碼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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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姓名：請輸入法定代理人完整姓名。 

Q.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更名：法定代理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

子戶籍謄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R.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手機號碼：法定代理人請輸入手機號碼，按下「手機號碼驗證」，本

系統將會發送驗證碼簡訊至法定代理人的手機，請於顯示時間內，於跳出的視窗輸入驗證碼後，按

下「確定」，即完成手機號碼驗證。如逾時未完成，可按「重送」，將再次發送驗證碼。 

 

 

 

 

 

 

 

 

 

S. 申請人(法定代理人)身分：父或母擇一勾選。 

T. 查詢對象(未成年人)身分證字號：請輸入未成年人之身分證字號，需與上傳之電子

戶籍謄本記載相符。 

U. 查詢對象(未成年人)姓名：請輸入未成年人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記載

相符。 

V. 查詢對象(未成年人)更名：未成年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子

戶籍謄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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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法律關係證明文件：點選「紙本」，請上傳內政部網站 領之電子戶籍謄本 pdf 

檔，或列印後拍照(需顯示整頁之浮水印、騎縫章、押花及 42 碼之中英文混合驗證

碼)，轉存之 pdf、jpg、jpeg 檔，最多上傳 10 個﹔或點選「檔案」，請上傳電子戶

籍謄本 asdt.密文檔，最多上傳 2 個，共 12MB。請檢查內容需載有法定代理人及未

成年人二人之獨立記事，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父/母或配偶姓名、更

名記事等。請注意電子戶籍謄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請。 

X. 查詢帳戶：可以選擇查詢未成年子女名下全部帳戶或是特定帳戶，如選擇查詢特定

帳戶，需輸入保管劃撥帳戶 11 碼或債票券帳戶 22 碼。如選擇查詢特定帳戶，需確

認輸入帳號是否正確，如輸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Y. 查詢證券種類：可以選擇查詢未成年子女名下全部證券或是特定證券。如選擇查詢

特定證券，需輸入證券代號，最多 10 組，且需確認輸入證券代號是否正確，如輸

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Z. 查詢事項：分為三類，可以單選或多選 

d. 選擇「開戶參加人明細資料」，可查得未成年子女於往來參加人（包含：證券 

商、投信公司或清算交割銀行）開立之帳戶資料。需輸入指定日期，點選日曆輔

助輸入查詢日期資料，日期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e. 選擇「特定日餘額資料」，可查得未成年子女於特定日之帳戶餘額資料。需輸入指

定日期，最多可輸入 5 個日期，日期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

詢日之前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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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選擇「特定期間異動資料」，可查得未成年子女於特定期間內之異動資料。需輸入

查詢期間起迄日，最多可以輸入兩組特定期間，起日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

迄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AA. 發票寄送資訊：請拉選「縣/市」、「區/市/鄉/鎮」，反灰欄位即自動出現「郵遞區

號」，請輸入完整路名（需包含路/街/大道等文字），請逐欄填寫完整。本公司俟

申請人完成繳費後，開立發票寄送申請人，如由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申

請人之配偶或同事等）代為收受發票，需於「發票收受人」欄位填寫代收人姓

名。 

BB. 發票開立資訊，如點選「自然人」，開立電子發票抬頭為申請人本人；如選擇

「法人」，請輸入抬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用以開立電子發票。 

CC. 退款帳戶資訊：不限申請人開立之存款帳戶，亦可填寫匯款人或第三人之存款帳

戶。請務必拉選正確之金融機構，並確認填寫之存款帳戶帳號及戶名完整無誤。

如有逾期繳費等情事，將按照退款帳戶資訊，進行退款作業。 

DD.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請作業。如輸入資料有誤，可按

「重設」清除資料後重行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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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查詢類別錯誤，請按「返回查詢類別」，重行選擇類別申 請。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10） 確認申請資料 
 

請確認輸入的 請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 請作業，無法再修改申請內容。

如輸入資料有誤，請按「回上一頁」修改資料。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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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等待電子戶籍謄本資料上傳與掃毒 
 

（12） 完成申請 

法定代理人申 請完成，需等待本公司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驗證電子戶籍謄本，並確

認申請人具備法定代理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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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收到審核結果簡訊通知

Ａ. 審核通過 

經本公司登入內政部網站，完成電子戶籍謄本之驗證或下載作業，確認 請人具

備法定代理人身分，以簡訊發送繳款通知至法定代理人留存之手機號碼。 

 

 

 

 

 

 

 

法定代理人亦得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於 

「繳款資訊」項下點選「檢視」，即出現繳款資訊畫面，可按「列印」留存繳款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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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審核不通過 

如有未上傳電子戶籍謄本資料，或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資料無法驗證、 請資料 
 

建檔錯誤或 請人不符資格等情事，本公司以簡訊發送退件簡訊至法定代理人留

存之手機號碼。 

法定代理人亦可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如本

筆出現「退件」（紅燈），表示審核未通過。 

 

 

（14） 收到完成調閱簡訊 

法定代理人於期限內完成繳款，本公司即進行調閱，並將查詢結果檔案加密後存放

至本系統，並發送完成調閱之簡訊至申 請人留存之手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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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載查詢結果報表 

A. 法定代理人使用個人電腦，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 

查看本筆申請紀錄，按「下載」鍵，輸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字號，即可開啟查詢結果報

表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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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法定代理人使用手機、平板登入本系統，需先自行下載 Adobe Acrobat Reader 的

APP 方能打開，流程如下圖： 

1.進行檔案下載 2.檢查檔案是否有毀損 
 

3.選取開啟 PDF 檔案的 4.開啟 PDF 檔案進行瀏覽

Adobe Acrobat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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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繼承人查詢 

 

1. 先至內政部網站申請電子戶籍謄本或繼承案件戶籍謄本 

1.1 繼承人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申請繼承案件戶籍謄本 

（1） 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不同戶籍，或被繼承人為戶長，繼承人須持有自然憑證，請使

用個人電腦透過網路連結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ris.gov.tw)點選「網路申辦服務/戶籍謄本/繼承案件戶籍謄本申

請 」。 

 

（2） 繼承人使用自然人憑證，點選「繼承案件戶籍謄本申 請」申辦繼承案件戶籍謄 
 

本。（請注意繼承案件戶籍謄本供下載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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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人填寫 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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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完成 請後，顯示「案件編號」及分派承辦之戶政事務所。 
 

（5）  請人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內政部戶政司網站，點選「網路申辦服務 / 戶籍謄

本 / 繼承案件戶籍謄本查詢作業」查詢繼承案件戶籍謄本申請進度。 

 

 

 

 

 

（6） 輸入案件編號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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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請繳費」進行繳費 

 

（8） 點選「平台繳費」進行繳費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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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繳費完成後，顯示繳費成功畫面 

 

（10） 申請人繳費完成後，內政部將寄送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再以自然人憑證

登入內政部戶政司網站，點選「網路申辦服務 / 戶籍謄本 / 繼承案件戶籍謄本查

詢作業」於進度查詢查詢「授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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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繼承人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申請繼承人及被繼承人之電子戶籍謄本 

（1） 繼承人需有自然人憑證，使用個人電腦透過網路連結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

網」(網址: https://www.ris.gov.tw)點選「網路申辦服務 / 戶籍謄本 / 電子戶籍

謄本申 辦作業 」。 

 

 

 

 

 

 

 

 

 

 

 

 

申請人須使用自然人憑證，點選「現戶部分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或「現戶全 

戶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申 請下列資料： 

Ａ.載有繼承人獨立記事（包含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配偶/父/母姓名、

更名等）之電子戶籍謄本；以及 

Ｂ.如被繼承人與繼承人同戶籍，且非戶長，可申請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包含被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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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配偶/父/母姓名、更名、死亡記事等）之電子戶籍

謄本。 

Ｃ.被繼承人如為第二順位繼承人（父母）、第三順位繼承人（兄弟姊妹）或第四順位

繼承人（祖父母），需檢具所有前順位繼承人載有死亡記事之電子戶籍謄本。 

請注意電子戶籍謄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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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人選擇「現戶部分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 
 

 

 

3.請勾選顯示內容：勾選「顯示全戶個人記事欄內容」，並於「部分人口」欄位，輸

入繼承人、被繼承人及前順位繼承人之身分證字號。 

5.電子戶籍謄本密碼保護機制：因本公司須進行驗證作業，請輸入繼承人之身分證統

一編號，作為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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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人選擇「現戶全戶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 
 

 

 

3.請勾選顯示內容：勾選「顯示全戶個人記事欄內容」，內容需包含繼承人獨立記事

和被繼承人及前順位繼承人之死亡記事。 

5.電子戶籍謄本密碼保護機制：因本公司須進行驗證作業，請輸入繼承人之身分證統

一編號，作為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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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成功後，請點選「瀏覽電子戶籍謄本（PDF 檔）」或「下載簽章檔」。 

 

 

電子戶籍謄本分為「紙本」及「檔案」二種形式，請擇一申領： 

A. 紙本：點選「瀏覽電子戶籍謄本」，下載並存為 pdf 檔，或列印後拍照(需顯示整

頁之浮水印、騎縫章、押花及 42 碼之中英文混合驗證碼)，再轉存為 pdf、

jpg、jpeg 檔； 

B. 檔案：點選「下載簽章檔」，下載.asdt 密文檔，請勿儲存於未經掃毒之載體，以

免無法上傳至本系統。 

（5） 請檢查電子戶籍謄本內容需載有申請人(繼承人)獨立記事，及載有被繼承人及所有

前順位繼承人之獨立死亡記事，包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父/母或配偶

姓名、更名、死亡記事等。請注意電子戶籍謄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 

期，請重行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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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至本系統 請查詢被繼承人集中保管標的資料 

（1） 登入 

A. 繼承人申請查詢被繼承人之集中保管標的資料，使用網路連結至本系統，點選 

「登入」。 

 

B. 繼承人輸入身分證字號，選擇憑證種類，並輸入圖形驗證碼後，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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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查詢類別-「繼承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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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意個資告知聲明 

繼承人於詳閱本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後，於下方核取窗

打勾，按「確定」後進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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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示*欄位資訊必須填寫，且須通過手機號碼驗證。 

A. 申請人(繼承人)姓名：請輸入繼承人完整姓名。 

B. 申請人(繼承人)更名：繼承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傳之電子戶籍謄

本或繼承案件戶籍謄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C. 申請人(繼承人)手機號碼：繼承人請輸入手機號碼，按下「手機號碼驗證」，本系統

將會發送驗證碼簡訊至繼承人的手機，請於顯示時間內，於跳出的視窗輸入驗證碼

後，按下「確定」，即完成手機號碼驗證。如逾時未完成，可按「重送」，將再次發送

驗證碼。 

 

 

 

 

 

 

 

 

 

D. 申請人(繼承人)身分：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擇一勾選。 

E. 查詢對象(被繼承人)身分證字號：請輸入被繼承人之身分證字號，需與上傳之電子戶

籍謄本或繼承案件戶籍謄本記載相符。 

F. 查詢對象(被繼承人)姓名：請輸入被繼承人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或繼承

案件戶籍謄本記載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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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查詢對象(被繼承人)更名：被繼承人若曾更名，請輸入更名前之姓名，需與上傳之電

子戶籍謄本或繼承案件戶籍謄本記載之更名記事相符。 

H. 法律關係證明文件：內政部網站核發之電子戶籍謄本或繼承案件戶籍謄本，可擇一

勾選： 

a. 勾選內政部網站核發之電子戶籍謄本：點選「紙本」，請上傳內政部網站 領之電

子戶籍謄本 pdf 檔，或列印後拍照(需顯示整頁之浮水印、騎縫章、押花及 42 碼

之中英文混合驗證碼)，轉存之 pdf、jpg、jpeg 檔，最多上傳 10 個﹔或點選 

「檔案」，請上傳電子戶籍謄本 asdt.密文檔，最多上傳 2 個，共 12MB。請檢

查內容需載有法定代理人及未成年人二人之獨立記事，包含姓名、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父/母或配偶姓名、更名記事等。請注意電子戶籍謄本供查驗時

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請。 

b. 勾選內政部網站核發之繼承案件戶籍謄本：輸入繼承案件 15 碼案件編號與 4 碼

授權碼。請注意繼承案件戶籍謄本供查驗時間為 3 個月，如已逾期，請重行申

請。 

I. 查詢帳戶：可以選擇查詢被繼承人名下全部帳戶或是特定帳戶，如選擇查詢特定帳

戶，需輸入保管劃撥帳戶 11 碼或債票券帳戶 22 碼。如選擇查詢特定帳戶，需確認

輸入帳號是否正確，如輸入錯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J. 查詢證券種類：可以選擇查詢被繼承人名下全部證券或是特定證券。如選擇查詢特

定證券，需輸入證券代號，最多十組，且需確認輸入證券代號是否正確，如輸入錯

誤，導致查詢結果不正確，本公司不退還查詢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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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查詢事項：分為三類，可以單選或多選 

a. 選擇「開戶參加人明細資料」，可查得被繼承人於往來參加人（包含：證券商、

投信公司、清算交割銀行或發行公司）開立之帳戶資料。需輸入指定日期，點

選日曆輔助輸入查詢日期資料，日期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

詢日之前 1 日。 

b. 選擇「特定日餘額資料」，可查得被繼承人於特定日之帳戶餘額資料。需輸入查詢

餘額日，最多可輸入 5 個日期，日期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不得晚於查

詢日之前 1 日。 

c. 選擇「特定期間異動資料」，可查得被繼承人於特定期間內之異動資料。需輸入查

詢期間起迄日，最多可以輸入兩組特定期間，起日不得早於 1990 年 1 月 1 

日，迄日不得晚於查詢日之前 1 日。 

 

L. 發票寄送地址：請拉選「縣/市」、「區/市/鄉/鎮」，反灰欄位即自動出現「郵遞區 

號」，請輸入完整路名（需包含路/街/大道等文字），請逐欄填寫完整。本公司 請人

完成繳費後，開立發票寄送 請人，如由申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申請人之配偶

或同事等）代為收受發票，需於「發票收受人」欄位填寫代收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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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發票開立資訊，如點選「自然人」，開立電子發票抬頭為申請人本人；如選擇「法

人」，請輸入抬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用以開立電子發票。 

N. 退款帳戶資訊：不限 請人開立之存款帳戶，亦可填寫匯款人或第三人之存款帳 

戶。請務必拉選正確之金融機構，並確認填寫之存款帳戶帳號及戶名完整無誤。如

有逾期繳費等情事，將按照退款帳戶資訊，進行退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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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認申請資料 
 

請確認輸入的 請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如輸入資料有誤，請按「回上一頁」修改資料。 

如輸入資料正確，請按「確定」鍵，即完成申 請作業，無法再修改申請內容。

如不申請查詢，請按「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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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等待電子戶籍謄本資料上傳與掃毒(若法律關係證明文件選擇內政部網站核發之電

子戶籍謄本) 

 

 

 

 

 

 

 

 

 

（7） 完成申請 

繼承人申請完成，需等待本公司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驗證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或

下載繼承案件戶籍謄本，用以確認申請人具備繼承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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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到審核結果簡訊通知 

A. 審核通過 

經本公司登入內政部網站，完成驗證電子戶籍謄本或下載繼承案件戶籍謄本， 

經確認 請人具備繼承人身分，以簡訊發送繳款通知至繼承人留存之手機號 

碼。 

 

 

 

 

 

 

 

繼承人亦得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再於「繳

款資訊」項下點選「檢視」，即出現繳款資訊畫面，可按「列印」留存繳款資 

料。 

 

B. 審核不通過 

如有上傳之電子戶籍謄本資料無法驗證，繼承案件戶籍謄本之案件編號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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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輸入錯誤， 請人不符資格等看事，本公司以簡訊發送退件簡訊至繼承人留

存之手機號碼。 

繼承人亦可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度」，如出現 

「退件」（紅燈），表示審核未通過。 
 

（9） 收到完成調閱簡訊 

繼承人於期限內完成繳款，本公司即進行調閱，並將查詢結果檔案加密後存放至

本系統，並發送完成調閱之簡訊至 請人留存之手機號碼。 

 

 

 

 

 

（10） 下載查詢結果報表 

A. 繼承人使用個人電腦，以電子憑證登入本系統，點選右上角按鍵之「查詢進

度」，查看本筆 請紀錄，按「下載」鍵，輸入 請人之身分證字號，即可開啟

查詢結果報表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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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繼承人使用手機、平板登入本系統，需先自行下載 Adobe Acrobat Reader 的 APP 

方能打開，流程如下圖： 

1.進行檔案下載 2.檢查檔案是否有毀損 
 

3.選取開啟 PDF 檔案的 4.開啟 PDF 檔案進行瀏覽

Adobe Acrobat Reader 

 

 

 

 

 

 

 

 


